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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在纵向关联市场框架下构建一个博弈模型，研究两个下

游国在分别采取独立贸易报复与联合进行贸易报复两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应采取

的稀土出口政策。研究发现: ( 1) 当下游国家独立采取贸易报复措施时，若中国

稀土产业集中度低( 高) ，则应对稀土出口进行征税( 补贴) ，而下游国会对最终产

品出口进行补贴( 征税) 。( 2) 当下游国联合进行贸易报复时，在中国稀土产业集

中度很低且下游国产业集中度很高的情况下，中国应对稀土出口进行征税，而下

游国总会选择对最终产品出口进行征税。( 3) 若考虑到稀土生产带来的环境污

染，则随着环境污染系数增加，无论下游国家采取何种方式的贸易报复措施，中国

对稀土出口都将会进行更多的限制。
关 键 词 纵向关联市场 贸易报复 稀土出口政策

一 引言

稀土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性资源，已成为新能源、新材料以及电子信息等高新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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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品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投入品。发达国家掌握了绝大部分的稀土技术专利，①由于

受限于国内资源的缺乏，其稀土供应高度依赖于从中国进口。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中

国的稀土出口限制政策将会提高稀土出口价格、减少出口量。中国目前还没有掌握稀

土利用的核心技术，稀土难以得到有效运用，国内厂商主要将稀土出口至外国。而外

国厂商将稀土加工利用，制成高新技术产品，并将一部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至中国，以

满足中国国内的需求。② 因此，尽管中国目前仍坚定不移地执行“稀土新政”，③但我们

不得不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是，一旦日本等国限制其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则会造成

中国高新技术产品供给短缺或价格上涨，降低中国社会福利水平。面对这种困境，中

国是否应该屈从于外国的压力，转而放弃当前的稀土出口政策? 在什么条件下，中国

仍需坚持目前的出口限制政策?

国内虽然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但尚未做出深入的理论分析。本文试图建

立一个连续寡占的理论模型，着重研究在外国独立采取贸易报复和联合采取贸易报复

两种情况下，中国目前采取的稀土出口限制政策是否稳健的问题。在基本模型中，存

在一个上游国家和两个下游国，上游国存在多家专业化生产稀土产品的厂商，两下游

国均存在多家专业化生产最终产品的厂商。上游厂商将稀土分别出口至两下游国，两

下游国则以稀土为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并将最终产品全部出口至上游国。上游国

政府对稀土出口征收关税，作为贸易报复，两下游国政府对最终产品出口征收关税。
本文的理论框架源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发展的基于纵向关联市场框架下的战略性贸

易政策模型( Spencer 和 Jones，1991、1992; Ishikawa 和 Lee，1997; Bernhofen，1997;

Ishikawa 和 Spencer，1999) 。这些模型不仅将研究视角限定于最终产品市场，而且假

定最终产品在卖给消费者之前，需要经过中间产品的加工处理过程。但是以上文献的

模型设定均将芯片、液晶面板等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问题作为出发点，很少涉及自然

资源产品的贸易问题，而本文则以稀土的贸易问题为背景，建立相应的理论模型。我

们希望本文的这种做法不仅可以丰富相关理论文献，而且也可以对中国当下的稀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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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王珺( 2011) 研究中相关数据显示，中国 1985 年以来，有关稀土类专利申请有 4288 余项，其中，外国

企业专利申请 2188 项，占稀土类专利申请总量的 51% 以上。多半稀土类知识产权掌握在国外公司手里，专利壁

垒阻碍了中国稀土行业的发展。
尽管对相关事实的报道很多，但都缺乏更为直接的数据支持。我们通过对海关总署的统计分析报告进

行数据搜集后发现，中国从日本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很多都需要以稀土为原材料，再结合中国稀土应用技术相对

匮乏的事实，可以间接支持本文提出的典型事实。
根据德国《每日镜报》2011 年 2 月 8 日的消息称，德国官员在与到访的中国副总理李克强会见时，要求

中国改变稀土出口政策，但遭拒绝。



口政策进行理论上的剖析。
与本文议题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稀土生产会对环境产生严重污染，①中

国也以保护环境为由对稀土的过度出口采取限制措施，这就要求我们在本文的理论和

政策分析中充分考虑环境问题带来的影响。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上下游国家的产业集

中度、下游国贸易报复以及环境污染对中国稀土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机制，在下文中

我们采取的研究策略是: 首先在不考虑稀土生产排污情况下，分析中国的稀土出口政

策; ②然后引入稀土的生产排污情况，进一步分析中国稀土贸易政策的选择及其稳健

性。需要注意的是，在本文的理论分析中，无论是否考虑环境污染情况，中国都使用贸

易政策工具干预稀土出口，这样，下游国也总会针对中国的出口限制政策进行贸易报

复。
此外，在本文的模型设定下，若存在环境污染，则征收环境税与征收出口税在影响

稀土厂商生产决策上的作用是等价的。③ 因此，本文可引申出的政策含义为对稀土出

口征收关税改为对稀土生产征收环境税的做法，不仅可以达到与征收出口税相同的效

果，而且还能增强中国稀土出口限制政策的正当性，避免或减少外国的贸易报复。
本文结构如下: 第二部分为文献评述; 第三部分是模型的构建，阐述了本文的分析

框架; 第四和第五部分分别是下游国独立进行贸易报复与联合进行贸易报复的模型求

解; 第六部分为加入环境因素的稳健性讨论; 第七部分是全文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 文献评述

本文与基于纵向关联市场框架下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文献相关。Spencer 和 Jones
( 1991) 假设本国国内存在一个纵向整合的厂商，向外国出口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并

在最终产品市场与外国厂商展开竞争，分析发现本国政府要么对中间品与最终品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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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稀土开采排放的“三废”对大气、水体以及土地造成了严重污染; 同时开采过程对植被的乱采滥伐现象比

较严重。根据《中国环境报》的《稀土开发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2011 年 7 月 27 日) 的报道，每开采 10 吨稀土

氧化物，要剥离表面和出池尾沙 1000 ～ 1600 立方米，破坏大量地表植被。环境保护部于 2011 年颁布了《稀土工

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旨在对稀土开采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治理。
该情况既可以是稀土生产不存在排污情况，也可以等价理解为稀土生产客观存在生产排污的情况，但政

府在进行政策选择时，只考虑纯粹的经济利益而不考虑环境利益( 即不将环境利益纳入政府目标函数) 。本文在

政策含义阐述上，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事实上，中国政府长期忽视资源采掘类产品的环境污染情况，只是到了

近些年才开始逐渐重视相应的环境保护问题。
即使改变下文中的“生产 1 单位最终产品需要投入 1 单位中间产品”以及“1 单位中间产品产生 1 单位

的污染量”等假定，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两者之间仍然可以相互完全替代。



口征税，要么对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出口进行补贴。Spencer 和 Jones( 1992) 假设外国垂

直整合厂商独占原材料市场，同时本国最终产品市场由本国与外国垂直整合厂商进行

双寡竞争，并在此框架下分析本国的进口政策。他们发现，对垂直整合厂商的最终产

品进口征税可能导致原材料进口价格的下跌。因此，中间产品的供给方式，将成为是

否对中间产品进口征税或补贴的关键。Ishikawa 和 Lee( 1997) 在上下游皆为古诺竞争

的市场结构下，分析本国政府对进口中间产品或进口最终产品征收关税的福利效果。
Ishikawa 和 Spencer( 1999) 则假设中间产品市场为寡占，探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果。
他们发现，若上游市场为外国厂商独占，则政府对本国下游厂商的出口补贴会导致上

游产品价格上涨，因而政府的最优政策反而变为对本国下游厂商的出口征税。与以上

文献在中间产品生产厂商的引入方式不同，Bernhofen( 1997) 在纵向关联市场框架下

考虑了在传统“三国两厂”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中，引入一个专业化生产上游中间

产品的供应国，该国垄断出口厂商将中间产品分别出口给下游两个最终产品生产国，

下游生产厂商则在最终产品消费国( 第三国) 展开数量竞争。该文发现，最终产品出

口国的出口政策依赖于上游垄断厂商的定价模式。Bernhofen( 1997) 的模型没有考虑

下游国对上游国的出口，因而未能考虑上游出口国国内的最终产品消费问题。此外，

在 Bernhofen( 1997 ) 的模型中，每个国家只存在一个厂商，并没有考虑市场集中度问

题。
以上文献虽然均在纵向关联市场框架下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它

们并没有考虑上游中间产品出口国的贸易政策干预与下游进口国的贸易报复问题。
Collie( 1991) 在一个国际寡占模型中，分析了本国实施报复性贸易政策，对削弱或阻止

外国利用出口补贴政策以获取租金转移动机的效果。他分别考虑了本国可以同时选

择反倾销关税和国内生产补贴，以及只能选择反倾销关税两种情况，发现无论在何种

情况下制定贸易报复政策，外国采取出口补贴以获取租金转移的动机均会消失。与

Collie( 1991) 的模型设定类似，Collie( 1994) 引入了两国生产产品的差异性，发现本国

的最优报复性贸易政策为征收反倾销关税，外国在考虑到本国的报复性措施后会放弃

对出口进行补贴，转而对出口征收关税。这一结果支持了 Collie( 1991) 的论断。本文

与 Collie( 1991、1994) 的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不同: 第一，Collie( 1991、1994) 仅仅分析了

针对最终产品贸易的情况，并没有考察中间产品的存在可能给研究结论带来的变化，

而本文则在考虑了最终产品贸易的同时，还引入存在中间产品贸易的情况; 第二，Col-
lie( 1991、1994) 发现，在本国存在贸易报复的条件下，外国对出口进行补贴的动机会

随之消失。而本文发现，在中国上游产业集中度很低且外国下游产业集中度很高的条

件下，无论是两下游国独立采取还是联合采取贸易报复政策，中国对出口征税以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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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游租金的动机仍然不会消失。
除稀土外，同样属于自然资源品的铁矿石贸易问题也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一般

认为，由于中国钢铁厂商的生产技术落后于日本制造商，导致中国厂商在铁矿石的价

格谈判上丧失话语权( 郑锦荣等，2010; 何维达和万学军，2008) 。此类文献与本文存

在几个重要不同点。首先，有关铁矿石的文献假设只存在一个垄断供应商，上游供应

商具有定价权，而中国稀土市场相对分散，厂商之间没有形成联合垄断地位，因而缺乏

定价权; 其次，在铁矿石贸易问题中，下游应用技术并不是突出问题，而稀土的下游应

用技术属于核心技术，拥有该技术的日韩等稀土进口国可借此威胁上游国; 最后，与研

究铁矿石的文献将分析重点放在下游厂商对谈判定价权的争夺上不同，本文更加关注

各国的贸易政策问题。

三 模型设定

假设在一个纵向关联产业中存在三个国家，中国( A 国) 为专业化生产稀土产品

的上游国，日本等国( B 国、C 国) 为专业化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下游国。中国存在 m
家相同厂商，日本等国( B 国、C 国) 各存在 n 家相同厂商。① 中国厂商将稀土产品分

别出口至两下游国家，下游国厂商将稀土作为投入品，生产高新技术产品并出口至中

国，所有最终产品均在中国国内市场消费。② 中国对稀土出口征收关税 tA ，两下游国

则报复性的对最终产品出口征收关税，其税额大小分别为 tB 、tC 。本文的假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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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了易于模型的处理，这里均假定了厂商的同质性，不考虑厂商的成本非对称对本文主要结论的影响。
另外，下游国虽然没有差别，但可以较好地刻画两下游国之间的“水平利润转移效应”( 即使考虑多个国家，也只

带来下游国之间相互竞争程度的加剧) ，有利于本文结论的稳健。
在现实中，下游国以进口的稀土为原材料生产的最终产品，不仅会出口到中国( 包括出口到其他国家) ，

而且也会将一部分最终产品留在国内消费。那么这里的假设是否会影响本文的结论? 我们认为本文结论不会受

到影响，其原因: 第一，由于本文假定产品市场是分割的( 见下文及相关注释) ，产品市场之间不存在套利行为，下

游国在中国最终产品市场与在其他国家最终产品市场上的销售决策具有相对独立性，因而可以将中国的最终产

品市场单独拿出来讨论。第二，掌握稀土应用技术的是日本等少数发达国家，而这些国家的生产具有明显的出口

导向性，其国内市场的产品需求相对较小，出口中国的产品占大部分份额。根据 2012 年 5 月 11 日凤凰网转载新

华网的一篇报道“稀土战争: 中国付出代价，美国实际受制于日本”，“连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得不在稀土高

技术应用上受制于日本”( http: / /news． ifeng． com /mil /4 /detail_2012_05 /11 /14461737_0． shtml) ，也可以从一定程

度上支持这里的假定。第三，下游国只对出口到中国的最终产品征税，并不对其国内( 或其他国家) 消费的最终

产品进行报复性征税。下游国贸易报复措施的关键影响，是会减少中国国内消费者剩余( 尽管这里不考虑最终产

品是军用还是民用，但影响机制类似) ，其他国家国内消费者剩余是否受到影响不是中国政府需要考量的因素。



Bernhofen( 1997) 较为接近，但这里不仅考虑了下游国对上游国的出口，而且还考虑了

各国国内的产业集中度问题。
具体地，假设两下游国( B、C) 国内厂商生产同质最终产品，yB 、yC 分别为 B、C 两

国国内单个厂商的最终产品出口量。由于最终产品全部在上游国( A) 国内消费，产品

需求函数为 p = a － Y ，Y =∑
n

μ = 1
yiμ +∑

n

υ = 1
yjυ ，i，j = B、C ，i≠ j ，市场需求 a 足够大，以

保证相应产品产量大于 0。对于下游厂商而言，假设生产 1 单位最终产品需要投入 1
单位中间产品，由于两下游国的中间产品市场相互分割，①中间产品的价格分别为

wh 、wf 。假定下游厂商将中间产品加工成最终产品的成本为 0，则两下游国单个厂商

的利润函数可写成:

πi = ( p － wi － ti ) yi i = B、C ( 1)

式( 1) 显示最终产品厂商的利润为总收益减去中间产品购买成本与出口征税之和。
假设上游国国内的任意一个上游厂商生产每单位中间产品所需成本为 c，且将

xB 、xC 产量的中间产品分别销往 B、C 两国，则每个上游厂商的利润函数可写为:

πA = ( wB － c － tA ) xB + ( wC － c － tA ) xC ( 2)

在式( 2) 中，( wB － c － tA ) xB 、( wC － c － tA ) xC 分别为上游厂商将中间产品卖至 B、
C 两国所得利润。

本文构建的博弈模型包括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A 国对中间产品出口征收关税

tA ; 第二阶段，下游国对最终产品出口征收关税 tB 、tC ; 第三阶段，给定中间产品价格，

上游厂商确定出口中间产品产量; ②第四阶段，最终产品厂商进行古诺产量竞争。
对于博弈的第二阶段，本文将分两种情况展开讨论: 一种为两下游国独立采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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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假定各国产品市场分割( 无论是讨论中间产品市场还是最终产品市场) ，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文献的一般

做法( Ishikawa 和 Lee，1997; Ishikawa 和 Spencer，1999) 。由于本文假定只存在一个最终产品市场( 即中国市场) ，

因此本文关于分割市场的假定只涉及中间产品市场。但若考虑到现实中最终产品市场是多元化的，则还可以假

定最终产品市场也是分割的。
在纵向古诺寡占模型中，上、下游厂商分别进行古诺产量竞争，该假设常见于产业组织理论( Salinger，

1988; Lin，2006 ) 以及贸易理论中 ( Bernhofen，1995、1997; Spencer 和 Raubitschek，1996; Ishikawa 和 Lee，

1997; Ishikawa 和 Spencer，1999) 。Ishikawa 和 Spencer( 1999) 指出下游厂商的市场势力会随着厂商数量的增加

而减少，并且当大量同质产业需要相同的中间产品时，下游厂商的市场势力也会下降，因而模型中的下游产业可

以看做一个“代表性”产业。此外，本文也没有考虑上下游厂商的讨价还价情况，正如一位审稿人指出的“这样的

议价问题面临许多种可能的议价结构，而各方议价能力的决定是比较复杂的”，一种方法是采取 Shapley 值法，但

各厂商之间的协同困难会导致潜在的最优合作方案无法达成。在这里，我们遵循相关文献的一般做法不会影响

本文对主要现实问题的分析。



易报复，即选择对自身社会福利最优的出口征税水平; 另一种为两下游国选择能使两

国社会福利总和达到最优的贸易政策。① 以下内容将针对这两种情况，对所构建的博

弈模型分别予以求解。

四 下游国独立进行贸易报复情况下的模型求解

( 一) 最终产品市场竞争

对于下游国的单个厂商而言，分别将最终产品需求函数代入式( 1) 可得:

πi = ［a －∑
n

μ = 1
yiμ －∑

n

υ = 1
yjυ － wi － ti］yi，i，j = B、C，i≠ j ( 3)

对上式取一阶条件，联立求解可得两国最终产品产量为:

yi =
a － ( n + 1) wi + nwj － ( n + 1) ti + ntj

2n + 1 ( 4)

由于两下游国厂商均将最终产品出口至上游国并进行产量竞争，两下游国厂商各

自的最优产量受到其竞争对手生产成本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假设 1 单位中间

产品经过加工可生产出 1 单位最终产品，将该关系代入式( 4 ) ，可得到各国中间产品

的引致性逆需求函数:

wi = a － ti － nyj － ( n + 1) yi ( 5)

利用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数量关系，可将式( 5) 进一步转换为:

wi = a － ti － nyj － ( n + 1) yi = a － ti －∑
m

k = 1
xjk － n + 1

n ∑
m

k = 1
xik ( 6)

( 二) 中间产品市场竞争

在博弈的第三阶段，A 国上游厂商将各自生产的中间产品分别销售给两下游国厂

商。将式( 5) 、( 6) 给出的各国中间产品价格代入式( 2) ，可得每个上游厂商的利润为:

πA =( a －tB －∑
m

k =1
xCk －

n +1
n ∑

m

k =1
xBk －c －tA) xB +( a －tC －∑

m

k =1
xBk －

n +1
n ∑

m

k =1
xCk －c －tA) xC (7)

对式( 7) 取一阶条件，可得单个上游厂商销往 B、C 两国市场的中间产品产量为:

xi =
n［a － c － tA － ( n + 1) ti + ntj］

( m + 1) ( 2n + 1)
，i，j = B、C，i≠ j ( 8)

由式( 8) 可得 B、C 两国国内的中间产品总供给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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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计算难度和模型复杂程度，本文没有考虑两种报复模式的内生性问题，对内生性的讨论不影响所得

的主要结论。该问题将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解决。



Xi = ∑
m

k = 1
xik =

mn［a － c － tA － ( n + 1) ti + ntj］
( m + 1) ( 2n + 1)

( 9)

将式( 9) 代入式( 6) 中，可得 B、C 两国中间产品价格为:

wi =
a － ti + m( tA + c)

m + 1 ( 10)

再将式( 10) 代入式( 4) 中，可得两下游国每个厂商生产的最终产品产量为:

yi =
m［a － ( n + 1) ti + ntj － tA － c］

( 2n + 1) ( m + 1)
( 11)

由式( 11) 容易得出最终产品价格为:

p =
( m + 2n + 1) a + mn( tB + tC + 2tA + 2c)

( 2n + 1) ( m + 1)
( 12)

由以上相应各式，容易得到以下结论:

p
ti

= mn
( 2n +1) ( m +1)

＞0，
yi
ti

= －m( n +1)
( 2n +1) ( m +1)

＜0，
yi
tj

= mn
( 2n +1) ( m +1)

＞0

xi
ti

= －n( n +1)
( m +1) ( 2n +1)

＜0，
xi
tj

= n2
( m +1) ( 2n +1)

＞0，
wi

ti
= －1
m +1 ＜0，

wi

tj
=0

( 13)

其中，i，j = B、C ，i≠ j。由以上各式可知，一方面下游国出口征税的提高，将直

接导致其国内厂商的生产成本上升，以及最终产品产量的下降; 另一方面，某一个下游

国国内厂商生产成本的上升，将导致另一个下游竞争国厂商的相对竞争优势提高，从

而可增加该下游竞争国厂商的最终产品产量。下游国出口征税的提高，尽管对两下游

国厂商产量的影响方向相反，但从总体上仍然减少了对上游国最终产品的市场供应

量，因而将提高最终产品的市场价格。此外，下游国出口征税的提高，会导致下游国国

内引致性中间产品需求下降，从而导致其国内中间产品的市场价格下降。
相应地，将相应各式对 tA 求偏导，可得:

p
tA

= 2mn
( 2n + 1) ( m + 1)

＞ 0，
yi

tA
= － m

( 2n + 1) ( m + 1)
＜ 0

xi

tA
= － n

( m + 1) ( 2n + 1)
＜ 0，

wi

tA
= m

m + 1 ＞ 0

( 14)

由此可知，上游国 A 出口征税的提高，会直接导致中间产品生产成本提高，这将

降低中间产品的产出，提高中间产品的市场价格; 中间产品价格的提高会增加下游国

国内厂商的生产成本，降低最终产品产量，提高最终产品的价格。
( 三) 下游国对最终产品出口征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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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弈的第二阶段，两下游国 B、C 通过选择最优出口政策以最大化自身社会福

利。

Wi = ∑
n

k = 1
πik +∑

n

k = 1
tiyik，i = B、C ( 15)

下游国社会福利函数包括该国国内所有厂商的利润以及政府征收的出口关税。
将以上相应各式代入式( 1) ，可得下游国各厂商利润表达式:

πi =
m2 ［a － ( n + 1) ti + ntj － tA － c］2

( 2n + 1) 2 ( m + 1) 2 ( 16)

将式( 16) 代入式( 15) ，可得两下游国的社会福利函数为:

Wi =
m2n［a － ( n + 1) ti + ntj － tA － c］2

( 2n + 1) 2 ( m + 1) 2 +
mnti［a － ( n + 1) ti + ntj － tA － c］

( 2n + 1) ( m + 1)

( 17)

对式( 17) 取一阶条件可得下游国家的最优报复性出口政策为:

ti =
( 2n － m + 1) ( a + ntj － tA － c)

2( n + 1) ( mn + 2n + 1)
( 18)

引理 1: 对于下游国 B、C 而言，若上游国产业集中度高，满足 m ＜ 2n + 1 ，则其最

优的单边报复性贸易政策为出口征税，否则，即 m ＞ 2n + 1 ，最优政策为出口补贴。

引理 1 的经济直觉为，下游国征税一方面通过压低进口产品价格和抬高出口产品

价格而获益，另一方面会因减少最终产品出口量而受损。若上游国产业集中度相对较

高，则下游国征税带来贸易条件改善的幅度较大，且这一好处足以补偿出口量下降的

损失，下游国会选择征税; 若上游国产业集中度相对较低，则下游国征税带来的贸易条

件改善幅度较小，此时出口量下降的损失相对过大，下游国会选择补贴。
为了深入理解引理 1 所蕴涵的影响机制，将下游国社会福利函数对税收求导:

Wi

ti
= p
ti

nyi －
wi

ti
mx

     

i

纵向租金获取效应

+ n( p － wi )
yi

t      i
水平利润转移效应

= ［ mn
( 2n + 1) ( m + 1)

+ 1
m + 1］ny

             

i

纵向租金获取效应( + )

+ n( p － wi )
－ m( n + 1)

( 2n + 1) ( m + 1            )
水平利润转移效应( － )

=
mn ( 2n － m + 1) ( a + ntj － tA － c) － 2( n + 1) ( mn + 2n + 1) t{ }

i

( 2n + 1) 2 ( m + 1) 2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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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等式右边第一项为纵向租金获取效应，它是指下游国对出口征税，通过提

高最终产品出口价格和降低进口中间产品的价格所能从上游国获取的租金。等式右

边第二项为水平利润转移效应，这一概念与 Brander 和 Spencer( 1985) 提出的概念类

似，它是指一下游国降低出口征税额( 对应于提高出口补贴) ，通过增加其最终产品出

口量所能从下游竞争国厂商手中转移而来的利润。对式( 19 ) 的分解表明，下游国一

方面存在补贴国内厂商出口以从下游竞争国厂商手中转移利润的动机，即水平利润转

移动机; 另一方面，也存在对国内厂商出口进行征税以获取上游国厂商租金的动机，即

纵向租金获取动机。
为便于对引理 1 所包含的机理进行分析，下面还需要进一步求得上游国产业集中

度变化，对下游国征税的纵向租金获取效应和水平利润转移效应的影响程度。由式

( 13) 可得:

2p
tim

= n
( 2n + 1) ( m + 1) 2 ＞ 0 ( 20)

2wi

tim
= 1

( m + 1) 2 ＞ 0 ( 21)

式( 20) 表明，随着上游国产业集中度的降低( m 变大) ，下游国通过出口征税以提

高最终产品出口价格的抬价能力增强，根据式( 19) 对纵向租金获取效应的定义可知，

此影响会导致纵向租金获取效应变大; 但式( 21) 表明，随着上游国产业集中度的降低

( m 变大) ，下游国通过提高出口征税，以降低进口中间产品价格的压价能力减弱，根

据式( 19) 对纵向租金获取效应的定义可知，此影响导致纵向租金获取效应变小。由

于 m 变动对下游国征税的纵向租金获取效应呈现出两种方向截然相反的影响，为了

得到这两种影响何者占优的条件，将式( 19 ) 中的纵向租金获取效应表达式对 m 求偏

导可得:

( pti
nyi －

wi

ti
mxi )

m
=

n［a － ( n + 1) ti + ntj － tA － c］
( 2n + 1)             

2

＞ 0

2n + 1 － m
( m + 1) 3 ( 22)

由式( 22) 可知，当 m ＞ 2n + 1 时，上游国产业集中度越低，纵向租金获取效应越

小，即 m 越大，下游国征税以降低中间产品价格的压价能力越被削弱; 当 m ＜ 2n + 1
时，上游国产业集中度越低，纵向租金获取效应越大，即 m 越大，下游国征税以提高最

终产品出口价格的抬价能力越被强化。
另外，根据式( 13) 还可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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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yi

tim
= － ( n + 1)

( 2n + 1) ( m + 1) 2 ＜ 0 ( 23)

上式表明，随着上游国产业集中度的降低( m 变大) ，下游国通过降低出口征税水

平以扩大最终产品出口量，获取更大水平利润转移效应的动机增强。①

在综合式( 20) ～ ( 23) 所得结论的基础上，可以较清晰的理解引理 1 的内在机理。
令式( 19) 中的 ti = 0 可知，②若上游国的产业集中度低( m ＞ 2n + 1 ) ，下游国的最优

政策为对最终产品的出口进行补贴。③ 这是因为上游国的产业集中度越低，造成下游

国出口征税在提高最终产品出口价格方面的抬价能力越强，使得纵向租金获取效应越

大，但也会造成其在降低进口中间产品价格方面的压价能力越弱，使得纵向租金获取

效应越小，与此同时，下游国通过降低出口征税水平获取的水平利润转移效应会越大。
这样，若上游国厂商的市场集中度足够低( 满足关系 m ＞ 2n + 1 ) ，则根据式( 22 ) 可

知，m 越大，总的纵向租金获取效应越小，此时下游国将降低提高征税额的动机。又根

据式( 23) 可知，m 越大，水平利润转移效应越大，此时下游国将提高降低出口征税额

的动机，此两种影响均要求下游国对出口进行补贴。
反之，同样综合式( 20) ～ ( 23) 的结论容易发现，若上游国产业集中度越高，造成

下游国出口征税在提高最终产品出口价格方面的抬价能力越弱，使得纵向租金获取效

应越小，但也会造成其在降低进口中间产品价格方面的压价能力越强，使得纵向租金

获取效应越大，与此同时，下游国通过降低出口征税水平获取的水平利润转移效应变

小。这样，若上游国厂商的市场集中度足够高( 满足关系 m ＜ 2n + 1 ) ，则根据式( 22)

可知，m 越小，总的纵向租金获取效应就越小，此时下游国会降低提高征税额的动机。
又根据式( 23) 可知，m 越小，水平利润转移效应也越小，下游国降低出口征税的动机

也会降低。但此时水平利润转移效应减小的程度相对更大，因此下游国的最优政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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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由式( 19) 可知，水平利润转移效应项本身是负的，这里水平利润转移效应增强是从经济含义上进行的阐

释，它对应于水平利润转移效应项绝对值变大。另外，也许式( 23) 得到的结论和含义会令人怀疑，这里更严格的

做法是将式( 19) 中的水平利润转移效应项对 m 求导可得:
［n( p － wi )

yi
ti

］

m
=

－ mn( n + 1) ( a － tA － ti － c)
( 2n + 1) 2 ( m + 1) 3 +

( p － wi )
－ n( n + 1)

( 2n + 1) ( m + 1) 2 ＜ 0 ，由于水平利润转移效应项本身是负的，因此这一结果也印证了 m 越大，水平利

润转移效应越大的结论。
给定 ti 等于 0 的类似做法可参见 Ishikawa 和 Spencer( 1999) 。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下游国最优政策选择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均衡政策，因为此处还没考虑博弈

第一阶段 tA 的选择对 ti 的内生性影响，引理 3 将讨论 tA 对 ti 的影响。下文对结论 1 理论含义的阐述以及相应的

注释会对该问题进行再次说明。



应为对出口进行征税。
利用式( 18) ，联立可引出两下游国出口政策的最优解:

ti =
( 2n － m + 1) ( a － tA － c)
2mn2 + 2n2 + 5n + 3mn + 2

( 24)

( 四) 上游国对中间产品出口征税的决定

在博弈的第一阶段，上游国通过选择最优的中间产品征税政策，最大化自身福利:

WA = ∑
m

k = 1
( πAk + tAxBk + tAxCk ) + CS ( 25)

其中，CS 为消费者剩余，且

CS = 1
2 Y2 = 1

2 (∑
n

μ = 1
yiμ +∑

n

υ = 1
yjυ )

2
( 26)

将以上相应各式代入式( 8) 可得:

xB = xC = n
( m + 1) ( 2n + 1)

( a － tA － c) 2mn2 + 2n2 + 3n + 3mn + m + 1
2mn2 + 2n2 + 5n + 3mn + 2

( 27)

将式( 24) 和( 27) 代入式( 7) 可得单个上游国厂商的利润为:

πA =
2n ( a － tA － c) 2

( m + 1) 2 ( 2n + 1)
( 2mn2 + 2n2 + 3mn + 3n + m + 1) 2

( 2mn2 + 2n2 + 5n + 3mn + 2) 2 ( 28)

将式( 26) 、( 28) 代入式( 25) ，可求得上游国 A 采取的最优出口政策为:

tA =
a － c
2

( m － 2n － 1) ( 2mn2 + 2n2 + n +mn)
2m2n3 + 2mn3 + 9mn2 + 5m2n2 + 6mn + 2m2n + 4n2 + 4n +m + 1

( 29)

引理 2: 对于上游国而言，若上游国产业集中度高，满足 m ＜ 2n + 1 ，则其最优贸

易政策为出口补贴，否则，即 m ＞ 2n + 1 ，最优政策为出口征税。

引理 2 的直观经济含义是，上游国出口征税既能通过提高中间产品价格而获益，

也会通过降低中间产品出口量以及提高最终产品进口价格而受损。若上游国产业集

中度低，则上游厂商之间激烈的竞争会将中间产品价格压得过低，将严重损害上游国

利益，此时上游国出口征税以提高中间产品价格就是值得的。若上游国产业集中度相

对较高，则中间产品价格上升空间有限，此时上游国应该对出口进行补贴，以通过扩大

中间产品出口量和降低最终产品进口价格而改善自身社会福利。
为深入分析引理 2 揭示的上游国决策机制，将上游国福利函数对出口征税求导:

WA

tA
= ∑

i = B，C
(
wi

tA
－ p
tA

) ny

       

i

纵向租金获取效应

+ ∑
i = B，C

m( wi － c)
xi

t        A
效率损失效应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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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下游国( B、C) 不对上游国出口干预政策进行报复的前提下，式( 30) 可写为:

WA

tA
= ∑

i = B，C

m
( 2n + 1) ( m + 1)

ny
           

i

纵向租金获取效应( + )

+ ∑
i = B，C

m( wi － c) － n
( m + 1) ( 2n + 1              )

效率损失效应( － )

=
( m － 2n － 1) ( a － c) － 2m( n + 1) tA

( 2n + 1) ( m + 1)
( 31)

等式右边第一项为纵向租金获取效应，它是指上游国通过提高出口征税，改善中

间产品出口的贸易条件而从下游国获取的租金增加值大小。该效应由两部分影响组

成: 一方面，出口征税的提高会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此影响为正向; 另一方面，出口征

税的提高将减少上游国最终产品供应量，从而抬高最终产品价格，减少上游国消费者

的剩余，此影响为负向，两种影响的综合效应为正。等式右边第二项为效率损失效应，

它是指在控制了中间产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上游国通过提高出口征税增加了国内厂

商的生产成本，造成出口量下降带来社会福利损失的影响大小。由上式可知，效率损

失效应为负向。
为便于对引理 2 所得结论进行剖析，下面还需要进一步求得上游国产业集中度变

化，对上游国征税的纵向租金获取效应和效率损失效应的影响程度。由式( 14) 可得:

2wi

tAm
= 1

( m + 1) 2 ＞ 0，
2p

tAm
= 2n

( 2n + 1) ( m + 1) 2 ＞ 0 ( 32)

上式表明，随着上游国产业集中度的降低( m 变大) ，上游国通过提高出口征税水

平以提高中间产品价格的影响程度变大，这会导致纵向租金获取效应变大; 同时，上游

国提高出口征税水平对提高最终产品价格的影响程度也相应变大，这会导致纵向租金

获取效应变小。又根据式( 32) 得:

2wi

tAm
－ 2p
tAm

= 1
( 2n + 1) ( m + 1) 2 ＞ 0 ( 33)

根据式( 33) 并结合式( 30) 对纵向租金获取效应的定义容易发现，随着上游国产

业集中度的降低，上游国出口征税产生的总纵向租金获取效应变大。① 另外，由式
( 14) 还可得到:

2xi

tAm
= n

( m + 1) 2 ( 2n + 1)
＞ 0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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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前面对引理 1 的相关处理类似，根据式( 33) 的结果还不能从严格意义上得到这些结论。但是容易验

证
yi
m

＞ 0 ，从而容易得到
［(
wi

tA
－ p
tA

) nyi］

m
＞ 0 。



根据式( 34) 并结合式( 30) 对效率损失效应的定义容易发现，随着上游国产业集

中度的降低( m 变大) ，上游国通过提高出口征税额带来的效率损失效应变小。①

在综合式( 32) ～ ( 34) 所得结论的基础上，可以较清晰的理解引理 2 的内在机理。
令式( 31) 中的 tA = 0 可知，若上游国的产业集中度低( m ＞ 2n + 1 ) ，上游国的最优政

策为对中间产品的出口进行征税。这是因为上游国厂商的产业集中度低，会增强上游

国征税引致进口最终产品价格上升的负面影响，使得纵向租金获取效应变小，但也会

增强上游国征税对提高出口中间产品价格的抬价能力，使得纵向租金获取效应变大，

与此同时，上游国提高出口征税的效率损失效应总会变小。根据式( 33) 可知，上游国

产业集中度越低，则上游国出口征税产生总的纵向租金获取效应越大，此时上游国征

税动机也越大。而根据式( 34) 可知，上游国产业集中度越低，则上游国出口征税产生

的效率损失效应越小，此时上游国出口补贴动机也越小。只要上游国厂商的产业集中

度足够低( 满足关系 m ＞ 2n + 1 ) ，上游国的最优出口政策是对出口进行征税。
反之，上游国产业集中度越高，则上游国出口征税产生的纵向租金获取效应越小，

且上游国出口征税产生的效率损失效应越大，此两种效应均要求上游国对出口进行补

贴。若上游国厂商的产业集中度足够高( 满足关系 m ＜ 2n + 1 ) ，则上游国的最优贸

易政策为出口补贴。
当然，以上引理均没有考虑 tA 对 ti 的策略性影响。事实上，上游国在设定 tA 时，也

会影响到 ti ，其影响为:

ti
tA

= － ( 2n － m + 1)
2mn2 + 2n2 + 5n + 3mn + 2

( 35)

引理 3: 若上游国产业集中度高，满足 m ＜ 2n + 1 ，则上下游国家之间的出口征税

额大小呈反向关系; 若上游国产业集中度低，即 m ＞ 2n + 1 ，则上下游出口征税额呈正

向关系。

引理 3 发现，若上游国产业集中度低，则上游国对出口征税会引发下游国对出口

进行报复性征税的动机; 若上游国产业集中度高，则上游国对出口征税不仅不会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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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式( 31) 可知，效率损失效应项本身是负的，这里效率损失效应变小是从经济含义上进行的阐释，它对

应于效率损失效应项绝对值变小。另外，类似地，从严格意义上验证，容易发现
［m( wi － c) ］

m
＞ 0 ，从而易得

［m( wi － c)
xi
tA

］

m
＞ 0 。



下游国对出口进行报复性征税的动机，反而会诱发下游国对出口进行补贴的动机。
引理 3 所得结论与上游国征税对下游国征税所产生的纵向租金获取效应和水平

利润转移效应的影响程度有关。具体地，将式( 19 ) 分解得出的纵向租金获取效应和

水平利润转移效应的表达式，分别对上游国征税水平求偏导可得:

( pti
nyi －

wi

ti
mxi )

tA
=［

mn
( 2n + 1) ( m + 1)

n
yi

tA
－ (

－ 1
m + 1) m

xi

tA
］

= －mn( mn + 2n + 1)
( 2n + 1) 2 ( m + 1) 2 ＜ 0 ( 36)

［n( p － wi )
yi

ti
］

tA
= ( p
tA

－
wi

tA
)

－mn( n + 1)
( 2n + 1) ( m + 1)

= m2n( n + 1)
( 2n + 1) 2 ( m + 1) 2 ＞ 0

( 37)

由式( 36) 知，上游国提高出口征税水平会削弱下游国征税产生的纵向租金获取

效应。由式( 37) 知，上游国提高出口征税水平会削弱下游国征税所产生的水平利润

转移效应。将式( 36) 与式( 37) 相加容易发现，若 m ＜ 2n + 1，则上游国提高征税额对

下游国征税所产生纵向租金获取效应的削弱程度，要强于对下游国征税所产生水平利

润转移效应的削弱程度，这就导致了下游国征税产生的水平利润转移效应占优，因此

上游国征税水平越高，下游国的征税动机反而越小; 若 m ＞2n +1，则上游国提高征税水

平对下游国征税所产生水平利润转移效应的削弱程度，要强于对下游国征税所产生纵向

租金获取效应的削弱程度，这就导致了下游国征税产生的纵向租金获取效应占优。因

此，上游国征税水平越高，下游国的征税动机也越大。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获得以下结论
1。

结论 1: 当下游国家独立采取贸易报复措施时，若中国稀土产业集中度低( 高) ，则

中国应对稀土出口进行征税( 补贴) ，而下游国会对最终产品出口进行补贴( 征税) 。

结论 1 可直接由式( 24) 与式( 29) 得到，其含义则由引理 1 ～ 3 揭示。综合引理 1
～ 3 可知结论 1 的主要含义为，当中国稀土产业集中度低，稀土生产厂商众多时，若下

游国不对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举措进行贸易报复，则中国应该对稀土出口征税，防止

稀土出口价格过低，以获取较大的纵向租金获取效应; 若下游国对中国稀土出口的限

制举措进行贸易报复，则随着中国对稀土出口征税水平的提高，下游国对出口到中国

的高新技术产品提高征税水平的倾向性会加强。但即使考虑到下游国实施贸易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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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性，中国对稀土出口进行征税的政策仍然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①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稀土产业集中度较低时( m ＞ 2n + 1) ，中国的稀土限制

政策尽管会引发下游国报复性的动机( 引理 3 ) ，但其最终( 或均衡) 政策选择是对出

口到中国的最终产品进行征税还是补贴则不确定，下游国的均衡政策选择取决于引理
1② 和引理 3 相关力量的比较，即由式( 24) 决定。由式( 24 ) 容易发现，在中国稀土产

业集中度较低时( m ＞ 2n + 1) ，下游国的均衡贸易政策为出口补贴，这表明尽管引理 3
发现下游国有报复性征税动机，但此时引理 1 揭示的下游国降低征税程度所产生的水

平利润转移效应占优; 在中国稀土产业集中度较高时( m ＜ 2n + 1) ，下游国的均衡贸易

政策为出口征税，此时引理 1 和引理 3 均发现下游国的征税动机。③ 如此，这里产生

了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当中国稀土产业集中度较低时( m ＞ 2n + 1) ，针对中国对稀土出

口进行限制的举措，尽管下游国存在贸易报复的动机( 引理 3 ) ，但下游国最终的政策

选择反而是对出口到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进行补贴。
另外，从文献比较上看，结论 1 发现当下游国选择对出口征税( 相当于反倾销进

口关税) 时，上游国却选择对出口进行补贴，这一结果显然与 Collie( 1991、1994) 得到的

进口国征收进口关税，能逼迫出口国放弃出口补贴转而采取对出口征税的结论相反。
结论 1 的现实意义是，只要中国当前的稀土产业整合度还不够高( 生产厂商数量

相对过多) ，并且下游国对中国采取的贸易报复政策没有形成合谋，中国就应坚持对

稀土出口征税，提高稀土出口价格，以得到更多的纵向租金获取效应。

五 下游国联合进行贸易报复情况下的模型求解

本部分考察两下游国联合进行贸易报复的情况，此时各下游国选择使两国的社会

福利总和达到最优的最终产品贸易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在考虑合谋情况下，上文博

弈模型的第三、四阶段所得结论仍然不变，因此，本部分从博弈的第二阶段开始求解。
( 一) 下游国对最终产品出口征税政策的决定

在博弈的第二阶段，两下游国通过选择最优出口政策以最大化两国社会福利:

W = WB + WC ( 38)

·701·期8第年2102*济经界世

邢 斐 何欢浪 金 梦 易金超


①

②

③

对于中国稀土产业集中度高的情况，可以根据结论 1 和综合引理 1 ～ 3 同理得到，这里就不再展开说明。
引理 1 只是表明，不考虑中国对稀土贸易的政策干预，下游国在贸易政策制定时所应考虑的影响机理。
尽管式( 24) 还不是下游国均衡贸易政策的最终表达式，但是由于 a － tA － c ＞ 0 ，因此均衡 ti 值的正负性

只由 ( 2n － m + 1) 的符号决定。要想得到具体的均衡值 ti ，只需将式( 29) 代入式( 24) 即可。



将式( 15) 、( 16) 等相关各式代入式( 38) 可以得到:

W =
m2n［a － ( n + 1) tB + ntC － tA － c］2

( 2n + 1) 2 ( m + 1) 2 +
mntB［a － ( n + 1) tB + ntC － tA － c］

( 2n + 1) ( m + 1)

+
m2n［a － ( n + 1) tC + ntB － tA － c］2

( 2n + 1) 2 ( m + 1) 2 +
mntC［a － ( n + 1) tC + ntB － tA － c］

( 2n + 1) ( m + 1)

( 39)

对式( 39) 取一阶条件可得下游国家的报复性出口政策为:

ti = 4mn( n + 1) － 2n( 2n + 1) ( m + 1)
2m( 2n2 + 2n + 1) － 2( n + 1) ( m + 1) ( 2n + 1)

tj

+
［2m － ( 2m － ( 2n + 1) ( m + 1) ) ］( a － c － tA )

2m( 2n2 + 2n + 1) － 2( n + 1) ( m + 1) ( 2n + 1)
( 40)

结合式( 40) ，联立两国一阶条件可得:

tB = tC = ［2m － ( 2n + 1) ( m + 1) ］
－ 2( 2nm + 2n + 1)

( a － tA － c) ( 41)

无论 n 取何值，上游产业集中度总能满足条件 m ＞ ( 1 + 2n) / ( 1 － 2n) ，由式( 41)

可知，两下游国总是选择对最终产品出口征税，即 tB 和 tC 总大于 0。

引理 4: 若下游国 B、C 联合进行贸易报复，则无论上、下游产业集中度如何，各下

游国的最优政策为出口征税。

引理 4 与引理 1 存在区别，这是因为在合谋条件下，两下游国不再采取“以邻为

壑”的方式进行激烈的产量竞争，也即两国降低最终产品征税水平( 对应于增加出口

补贴) 带来的水平利润转移效应消失，此时下游国通过对出口征税提高最终产品出口

价格、压低进口中间产品价格，以向上游国获取纵向租金的动机总是占优。因此，下游

国总会对出口征税。
另外，根据式( 41) 还可以发现上游国设定的征税额 tA 对下游国征税水平 ti 的影

响:

ti
tA

= ［2m － ( 2n + 1) ( m + 1) ］
2( 2nm + 2n + 1)

＜ 0 ( 42)

引理 5: 若下游国 B、C 联合进行贸易报复，无论上、下游产业集中度如何，上、下游

国家之间的出口征税额大小总是呈反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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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在两下游国合谋条件下，尽管两国之间的利润转移效应消失，但它

们为了实现联合利益的最大化，仍然存在降低征税额以扩大出口量的动机。① 引理 5
表明，上游国出口征税的提高，能大幅度削弱下游国征税在压低中间产品价格方面的

效果，②此时下游国通过减少征税额以扩大出口量的动机，反而总是强于提高征税额

以获取纵向租金的动机。因此，下游国选择减少征税额，上、下游国家之间的出口征税

额大小呈反向变动关系。
( 二) 上游国对中间产品出口征税的决定

在博弈第一阶段，上游国通过选择最优中间产品征税政策，以最大化自身福利:

WA = ∑
m

k = 1
( πAk + tAxBk + tAxCk ) + CS ( 43)

与非合谋情况不同的是，无论 A 国贸易政策如何，下游国 B、C 总会采取对最终产

品出口征税的报复性贸易政策。
将式( 41) 计算得到的下游国出口关税代入相应各式，并对式( 43) 求一阶条件，可

得到上游国的最优出口政策为:

tA = ( 1 － α( 1 + β) ) ( 1 － β)
2 + α( β2 － 1)

( a － c) ( 44)

其中，α = 2( 2n + 1 + nm)
( 2n + 1) ( m + 1)

，β = ( 2m － ( 2n + 1) ( m + 1) )
－ 2( 2nm + 2n + 1)

。

由于式( 44) 所得均衡结果很难判断正、负号，要保证上游国 A 对出口征税的上、
下游产业集中度条件变为非线形关系，下面对该结果进行数值模拟，见图 1。

图 1 显示的是两下游国产业集中度、上游产业集中度与 A 国出口政策之间的关

系。在图 1 中，分别取 n = 1、n = 2、n = 5 三种情况来简单描绘上游产业集中度连续变

化对上游国 A 出口政策的影响。由图 1 可以发现，若下游产业集中度很高( n = 1) ，则

当上游产业集中度较低时( m 超过一定值) ，上游国 A 将对中间产品出口征税，否则 A
国会对中间产品出口进行补贴; 若下游产业集中度不高( n ＞ 1) ，则上游国对中间产品

出口征税很难成为最优政策选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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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当然，此时下游国扩大出口量的动机相较于存在“水平利润转移效应”时的动机要弱很多。
若上游国提高征税额，则可减少中间产品的供给量，拉高中间产品价格。此时，尽管下游国仍有能力通

过出口征税以减少对中间产品的引致性需求，从而压低中间产品价格，但该压价能力被大大减弱。
我们也画出了三维立体图形来描绘两下游国产业集中度、上游国产业集中度与 A 国出口政策之间的关

系。由于图形比较复杂，且三维立体图揭示的含义与图 1 相同，故而省略。



图 1 上、下游产业集中度大小对上游国征税水平的影响

图 1 表明，在给定

下游国产业集中度条

件下( n 值一定) ，为了

保证上游国对出口维

持征税的政策，则要求

上游国国内产业集中

度更 加 低 ( 相 对 于 两

下 游 国 不 合 谋 的 情

况) 。其原因为，若两

下游国可以合谋，则下

游国为了能够获得联

合垄断利润的最大化，

会大幅度地减少各自

的最终产品出口量，以压低中间产品进口价格，提高最终产品出口价格，挤压上游国厂

商的出口利润，并大量减少上游国的消费者剩余。该后果将迫使上游国有更大的动机

对出口进行补贴，以增加中间产品出口数量，稳定最终产品进口价格。只有在上游国

产业集中度相对更低的情况下( 相对于下游国不联合的情况) ，两下游国的合谋行为

对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价格造成的影响不至于太大，此时上游国才会有更强的动机对

出口征税，以保证在最终产品进口价格处在可承受范围的前提下，提高中间产品出口

价格，增加上游国厂商的出口利润和社会福利。

结论 2: 当下游国家联合采取贸易报复措施时，若中国稀土产业集中度低且下游

国产业集中度很高，则中国应对稀土出口进行征税，否则，中国不应该对稀土出口进行

征税; 而下游国总会对最终产品出口进行征税。

总结以上分析容易发现，结论 2 与结论 1 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与下游国独立进

行贸易报复不同，在两下游国可以联合制定报复性贸易政策的条件下，下游国降低出

口征税的利润转移动机消失，这会导致出口至上游国的最终产品产量减少，价格升高，

从而削弱上游国出口征税所能得到的纵向租金获取效应。
结合结论 1 和 2，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下游国独立或联合采取报复性贸易政策，只

要在中国稀土产业集中度足够低且下游国产业集中度足够高的条件下，中国应坚持执

行出口征税政策。此外，比较结论 1 和 2 的差异性也可以看出，如果下游国能够联合

进行贸易报复，则中国采取稀土出口限制政策需要满足的产业集中度条件将变得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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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这似乎预示着中国当前的稀土出口政策难以承受下游国采取联合贸易报复的打

击。在现实中，稀土的生产会破坏当地的资源和环境，如果考虑到环境污染问题，将对
结论 1 和 2 的结果带来何种影响? 下一部分将对此做出回答。

六 考虑生产排污的进一步讨论

上文构建的博弈模型，为分析中国稀土出口政策提供了一个简洁的分析框架。在
基本假设基础上，本部分假定稀土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存在污染排放，且 1 单位中间产
品产生 1 单位的污染量。中国政府仍然对稀土出口进行征税，以最大化自身社会福

利，其他条件均不变。
引入生产排污情况后，上文阐释的理论机制仍然存在，只是这里需要增加考虑生

产排污对社会福利损害的影响，容易理解的是，此时上游国对出口进行征税的动机会
得到进一步加强。①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下面将详细对此进行分析。

显然，此时上游国的社会福利函数相较式( 25) 或( 43) 而言，多了一个环境损害对
上游国社会福利函数的减少项:

ΔWA = － dX2 ( 45)

其中，d 为环境损害系数，X 为污染排放总量，且 X 满足关系:

X = ∑
m

k = 1
( xBk + xCk ) ( 46)

由于式( 25) 或( 43) 其他项的表达式不变，因此，在考虑环境污染后，上游国社会
福利函数的完整表达式为:

WA = ∑
m

k = 1
( πAk + tAxBk + tAxCk ) + CS － d［∑

m

k = 1
( xBk + xCk) ］

2
( 47)

显然，上游国在制定最优出口政策时，除了要考虑以上基本模型的纵向租金获取
效应和效率损失效应外，还需要考虑征收出口税带来的污染转移效应，即:

ΔWA

tA
＞ 0 ( 48)

因此，在考虑了环境因素后，新带来的污染转移效应使得上游国有激励进一步提
高出口关税，以保护自身的环境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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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影响会使得中国坚持实施稀土出口限制政策的限制条件变得更为宽松( 相对于结论 1 和结论 2 而

言) 。



结论 3: 若考虑到稀土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则只要环境污染函数凸性足够大，无

论下游国家采取何种方式的贸易报复措施，中国目前坚持的稀土出口限制政策就将成

为一种稳健的政策选择。

在两下游国独立进行贸易报复的情况下，上游国的最优出口征税水平为:

tA = ( m + 1) ( 2n + 1) － 2( 2n + 1 + ( 1 － 2d) mn) D
2( m + 1) ( 2n + 1) － 2( 2n + 2 + ( 1 － 2d) mn) D( a － c) ( 49)

其中，D = 2mn2 + 2n2 + 3n + 3mn + m + 1
2mn2 + 2n2 + 5n + 3mn + 2

。

在两下游国联合进行贸易报复的情况下，上游国的最优出口征税水平为:

tA = ［1 － E( 1 + F) ］( 1 － F)
2 + E( F2 － 1)

( a － c) ( 50)

其中，E =
2( 2n + 1) + ( 1

2 － d) 4nm

( 2n + 1) ( m + 1)
，F = ( 2m － ( 2n + 1) ( m + 1) )

－ 2( 2nm + 2n + 1)
。

通过简单的数值模拟观测考虑环境污染情形所带来的影响后，可知上游国出口限

制政策具有稳健性。在数值模拟中我们具体考察了在无污染的情况下，上、下游产业

集中度的大小对上游国出口政策的影响，以及污染系数大小对上游国出口限制政策的

影响。

表 1 上、下游产业集中度、环境污染系数大小对上游国最优出口政策的影响

( m，n)
是否满足关系
m ＞ 2n + 1

非合谋情况下的 tA 合谋情况下的 tA
d = 0 d = 1 d = 2 d = 0 d = 1 d = 2

( 4，1) 是 3． 3000 52． 6935 68． 4574 － 13． 3879 37． 4386 56． 6094
( 5，1) 是 5． 5000 54． 7105 69． 9828 － 9． 3119 40． 1855 58． 6328
( 6，1) 是 7． 0714 56． 1000 71． 0217 － 6． 4918 42． 0531 60． 0000
( 4，2) 否 － 2． 6757 54． 7412 70． 7143 － 24． 0301 35． 8053 56． 4832
( 5，2) 否 0 56． 5714 72． 0000 － 20． 4828 38． 2105 58． 2353
( 6，2) 是 1． 8679 57． 8160 72． 8680 － 18． 0362 39． 8418 59． 4169
( 4，3) 否 － 6． 6493 55． 5736 71． 6699 － 27． 8653 35． 3159 56． 4878
( 5，3) 否 － 3． 6220 57． 3416 72． 8665 － 24． 4981 37． 6025 58． 1458
( 6，3) 否 － 1． 5309 58． 5373 73． 6714 － 22． 1782 39． 1519 59． 2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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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参数 a = 100，c = 1，①数值模拟结果可见表 1。由表 1 可以发现: 在无环境污

染情况下( d = 0) ，若下游国无合谋，则上( 下) 游产业集中度越低( 高) ，上游国越应该

对出口征税; ②在合谋情况下，上游国征税所需条件变得更加苛刻。这一数值模拟结

果与结论 1 和 2 相符。另外，在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污染系数越大( d 越大) ，给定上下

游产业集中度的条件，上游国采取出口限制政策的倾向越强，最优出口征税水平提高，

这与上文所得结论 3 相符。因此，模拟结果再次印证了本文所得政策含义，即考虑到

现实存在的环境污染情况后，中国对稀土出口征税的政策稳健性增强。

七 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基于纵向关联市场的博弈模型，研究两个下游国在分别采取独

立贸易报复与联合进行贸易报复两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应采取的稀土出口政策。研究

发现: 第一，当下游国家独立采取贸易报复措施时，若中国稀土产业集中度低( 高) ，则

应对稀土出口进行征税( 补贴) ，而下游国会对最终产品出口进行补贴( 征税) 。第二，

当下游国联合进行贸易报复时，在中国稀土产业集中度很低且下游国产业集中度很高

的情况下，中国会对稀土出口进行征税，而下游国总会选择对最终产品出口进行征税。
第三，若考虑到稀土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只要环境污染系数足够大，则无论下游国家

采取何种方式的贸易报复措施，中国目前坚持的稀土出口限制政策就将成为一种稳健

的政策选择。本文的分析与结论对于认清当前中国稀土贸易所面临的困境，以及促进

稀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面对国内稀土生产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

现况，中国对稀土产品出口征税就成为一个重要补救办法。
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可以在本文构建的模型基础上进行一些扩展性分析。首先，

考虑到中国稀土应用技术落后，相关核心专利掌握在外国厂商手中的现实，本文模型

没有考虑中国存在下游企业，即不考虑中国国内存在直接的稀土产品需求，今后可以

对此假定进行扩展，假定中国存在下游高新技术产品生产厂商。当然，如果考虑中国

存在下游生产厂商，由于国内厂商对稀土的利用效率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那么只要

中国相关技术能力低于一定水平，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不变。其次，本文并没有把产

业集中度内生化，将产业集中度的调整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政策，使其与对外贸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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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容易发现，这里的 a、c 取值不影响出口政策的方向，只影响征税额的绝对值大小。
这一模拟结果对应于结论 1，其蕴涵的理论机理则包含了引理 1 ～ 3 的内容。详情可参见上文对结论 1

理论含义的解释。



策搭配使用，可能会使中国在相应政策制定上更具有弹性。此外，如何利用中国稀土

限制政策逼迫外商将先进技术转移至中国等问题，也值得我们作进一步探讨。最后应

该指出的是，本文给出中国国内厂商之间进行古诺产量竞争的假定可能会使读者产生

疑问，因为国内稀土生产厂商之间可能进行的是更为恶性的价格竞争，但经过计算和

分析后发现，在考虑国内厂商之间进行的价格竞争模式后，本文所得主要结论不变。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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